
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关于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为满足深圳市坪山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消防力量的需求，有效提升社会面火灾防控能力，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按照德才兼备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收41名消防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一）消防专干（10人）
（二）巡查人员（31人）
每人限报考一个岗位，各岗位工作任务及职责详见《招录计划表》（详见附件1）。
二、招聘条件
（一）报考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3.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5.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志愿从事消防事业相关工作；
7.消防专干年龄不超过45周岁，须持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部队复退军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可视情放宽年龄；巡查人员年龄不超过35周岁，须持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持有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或中级及以上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者优先。
三、报名环节
（一）报名时间：2023年4月7日至4月22日17:00。
（二）采取网络报名方式，与资格初审同时进行，报名链接：（报名已结束，入口已关闭）
1.《报名登记表》（详见附件2）。
2.学历、学位证书。如应聘人员为博士研究生的，需提供硕士研究生、本科学历学位证书；为硕士研究生的，需提供本科学历学位证书。
3.证明应聘人符合岗位规定条件的其他材料（例如：本人起草的综合性文稿或公开发表的文章、应聘岗位所涉及的相关工作经历证明、专业技术职称等）。
（三）资格初审：对报名资料进行初步审核，择优确定进入测评考核人员，报名结束后一周内将通过短信或电话方式通知，请确保报名联系电话准确，以便后续联系畅通。未进入测评考核的，不再通知。
（四）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接受报名：
1.受行政开除处分未满五年或其他行政处分正在处分期内的；
2.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3.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4.近两年内，在公务员考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违纪违规行为的；
5.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
6.未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学习内容的结业生、肄业生；
7.在读的非应届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8.非地方班的军队院校应届毕业生；
9.现役军人；
10.法律法规规定不宜聘用的其他情形。
四、测评考核
考核项目含笔试(涉及《消防法》、《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消防法规）、面试、业务实操。考核总成绩按满分100分计算，其中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业务实操成绩分别占总成绩的40%、30%、30%。测评考核的时间、地点及形式另行通知。
五、体检及资格复审
按总成绩由高到低等额确定入围体检人员，体检费用自理。报考人员需按照入职体检的要求进行体检并提交体检报告，体检按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详见附件3）标准执行。不按时参加体检者，视为自动放弃拟聘资格。体检合格的，由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进行政审及核验无犯罪记录证明等复审材料。体检或资格复审不合格的，不予聘用。
六、工作地点
深圳市坪山区，具体工作地点以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实际安排为准。
七、公示及聘用
经综合考核、体检、资格复审合格的拟聘人员，在坪山区政府在线网站(szpsq.gov.cn)进行公示。拟聘人员经公示五天无异议，与第三方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并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60天（试用期将组织集中培训）。试用期包含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结束，考核合格的，予以继续聘用，考核不合格的，按规定办理解聘手续。
八、薪资待遇
具体薪资待遇按坪山区有关规定执行。
九、其他事项
（一）务必按照招录单位规定时间和要求报名，逾期不再受理。
（二）确定为拟聘人员，个人工作岗位及地点须服从统一安排，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三）网上初审、测评考核、体检和资格复审的时间、地点、形式、结果等事项，报名后以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通知为准。
（四）考生应诚信报考，如实填报信息、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凡弄虚作假或审查发现资格不符的，取消聘用资格。
（五）本公告所指日期或数字均包含本数。
（六）公示网址：szpsq.gov.cn
（七）本公告由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解释。咨询电话：15361819448、19168962119。

附件：1.招录计划表；
2.报名登记表；
3.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



                  深圳市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4月4日
